铁西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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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一些地方对群众环境诉求重视不够。
	群众投诉环保信访问题及时得到有效化解，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

	1.铁西区信访局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接待科、网投科、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铁西区信访局环保信访问题接待处置工作专班，及时转办案件，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
2.铁西区信访局建立环保信访问题处置机制，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环保信访问题接待处置工作方案，做到第一时间呈报，第一时间会同责任部门进行研判，确保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及时解决。
3.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四平市工作协调联络组印发《关于做好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案件办理工作的通知》环督四联[2021]2号要求，铁西区辽河办组织各部门进一步落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机制、程序、标准和要求，持续办好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信访案件。
4.铁西区辽河办组织各部门按照《四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投诉举报案件销号清零行动实施方案》（四督改办[2021]1号）的要求，对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进行结案销号，并做好结案销号相关工作。
5.铁西区辽河办定期对中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办理情况进行调度，生态环境局铁西区分局对各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再排查，对多次重复举报问题深入调查，确保案件查处到位，群众合理诉求得到满足。

　
	1.2021年12月15日，铁西区信访局成立以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接待科、网投科、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环保信访问题接待工作专班及时转办案件，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
2.铁西区信访局2022年9月2日，制定《中共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信访局接待处置、化解环保类信访案件工作方案》做到第一时间呈报，第一时间会同责任部门进行研判，确保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及时解决。
3.按照《关于做好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案件办理工作的通知》铁西区辽河办印发铁西区关于转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四平市工作协调联络组《关于做好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案件办理工作通知》的函，持续办好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信访案件。
4.铁西区辽河办组织各部门按照《四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投诉举报案件销号清零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对各级环保督察期间群众投诉举报案件进行专项行动并于2021年12月27日形成工作总结。
5.2022年3月3日，印发四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案件“回头看”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对铁西区各级环保督察所涉及的信访案件进行“回头看”，2022年5月20日，印发《关于上报铁西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案件“回头看”专项行动工作总结的通知》要去铁西区各级环保督察信访案件所涉及的部门上交信访案件“回头看”专项行动工作总结。




